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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皖市监竞争罚字〔2025〕1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名称：当涂县首创水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杨海霞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521683635151F

住所：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姑孰镇提署东路 173 号

注册资本：壹仟伍佰万圆整

成立日期：2009 年 1 月 13 日

经营范围：城镇自来水的生产、供应、销售（在许可证有效

期内经营），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、施工、设计（在核准的资质

经营），供水设备供应、安装、运营，水处理的科研、开发、利用。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2022 年 9 月 23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当事人供

水服务相关情况进行现场核查，发现当事人在提供城市公共自来

水供水服务中，限定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只能委托其建设。

2022 年 9 月 28 日，本局对当事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

行立案调查。调查期间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

检查，询问了有关人员，提取了相关文件、合同、财务凭证等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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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2024 年 12 月 23 日，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的

事实、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依法享有

陈述、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

局进行陈述申辩，也未要求举行听证。

三、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查，当事人滥用其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围内

的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，在提供城市公

共自来水供水服务过程中，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，排除、限制了

市场竞争，损害了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。

（一）本案相关市场界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法

所称相关市场，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

（以下统称商品）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。”本案相关

商品市场为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市场，地域市场为马鞍山市

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内。

1.相关商品市场界定。本案中，当事人负责马鞍山市当涂县

特许经营区域内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。该区域内城市公共自

来水供水服务由当事人独家提供，当地无其他可替代的来源。本

案中所涉及的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项目均在当事人提供的城

市公共自来水服务范围内。该区域内虽然有桶装水、瓶装水的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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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，但在生产及日常生活中难以普遍用于除居民饮用外的其他方

面，商品可替代性较弱。其他经营者对当事人提供城市公共自来

水服务的高度依赖，是当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定交易行

为的基础。因此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

服务市场。

2.相关地域市场界定。本案中，当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

行为发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，具体规划范围

为：东至马芜高速公路，西至陈焦圩大堤，南至滨河路，北至银

黄路（以下简称为“原城市规划区范围”）。原当涂县建设委员

会根据当涂县人民政府授权，与当事人签订《城市供水特许经营

协议》，约定自 2009 年 1 月 13 日起授予当事人在上述地域范围

内提供城市供水服务特许经营权 30 年，除非当事人不具备供水

能力或不愿提供供水服务，不再批准新建集中式供应自来水厂。

目前该特许经营协议仍在实施，当事人系该区域内唯一的城市供

水服务企业，具备唯一经营者地位，不存在与其他经营者发生同

类经营的竞争关系，用户在上述区域内只能选择当事人提供城市

供水服务，不存在可以获取其他可替代的地域市场。因此，本案

的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域范围内。

（二）当事人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的城市公共自

来水供水服务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

1.当事人在本案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。原当涂县建设委员

会根据当涂县人民政府授权，与当事人签订的《城市供水特许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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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协议》，明确约定当事人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

围内独家提供供水服务，在此地域范围内只有当事人这一家城

市供水企业。当事人提供的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所占市场份

额为 100%。

2.当事人在本案相关市场上的控制能力及其他经营者对其

的依赖性。截至本案调查终结时，在本案相关市场中，当事人具

有公用企业性质且具备唯一经营者地位。当事人的公用企业性质

及其唯一经营者地位，使得其具有控制城镇公共供水与否、如何

供应及其他相关交易条件的能力。当事人因公用企业本身所具有

的自然垄断属性，使得其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具有不可替代

性、无可选择性、公益性等特点。因此，在本案相关地域市场内，

新建住宅小区开发企业对当事人在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上

具有完全的依赖性。

3.其他经营者进入本案相关市场经营的难易程度。《城市供

水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》等法规，对经营城市供水有

着严格的主体资格要求，城市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建设投资

大、难度高、成本收回周期长等特点，决定了本案相关地域市场

内同类经营者很难进入。

（三）当事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

当事人利用其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

城市公共自来水供水服务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，在提供供水服

务过程中，限定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（二次供水设施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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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由其承揽并指定施工公司负责相关供水工程施工。

经查，当事人自 2009 年成立以来，在提供城市公共自来

水供水服务过程中，马鞍山市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新

建住宅小区要实现供水，需按照当事人制定的接水业务流程办

理。房地产开发企业首先至当事人客服窗口提出开通居民生活

用水接水申请，递交小区接水申请书、户数统计清单等资料，

与当事人签订《城市供用水合同》后，当事人通过内部报装系

统将申请接水项目资料流转至马鞍山市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

司（为当事人上级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市公司”）勘察设计室，

由市公司设计室对项目进行现场勘察并设计小区供水工程图

纸，经开发商确认后，当事人与开发企业签订《承揽合同》或

《委托承包合同》，由当事人负责小区供水工程全口径建设（包

括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小区供

水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的权利。具体报装业务流程为：

客户报装业务受理→核实是否欠水费和存在违章用水→预约

客户现场勘察→设计客户用水策划方案→编制工程预算→通

知客户确认用水策划方案和工程预算→客户缴纳工程款→工

程施工→工程验收合格交付客户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按照当

事人制定的流程办理报装，签订小区供水工程承揽或承包合

同，才能顺利接通供水。

2009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，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范围内

申请接水的新建住宅小区项目共计 124 个，其供水工程全部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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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承揽，再由当事人委托第三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具

体实施。小区供水工程建设实行包工包料，所涉及的材料费、

施工费、监理费、设计费等打包计算，当事人按照马鞍山市原

物价局印发的《关于供水管网建设工程费更名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马价商〔2007〕80 号）规定的自来水建安价格标准测算，

由相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其结算支付。

另查，当事人 2021 年度营业收入（销售额）为 32073796.55

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（略）。

四、当事人实施限定交易行为没有正当理由

《城市供水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、施

工，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、施工单位承担，并遵守

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；《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》第十三条规

定，城镇供水工程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，应当由具有相应

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上述法规以

及其他法律法规政策均未规定小区供水工程必须由特定单位施

工建设。当事人限定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只能由其承揽建设，

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，缺乏正当理由。

当事人提出，马鞍山市原物价局于 2007 年 12 月向市公司印

发的《关于供水管网建设工程费更名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马价商

〔2007〕80 号），为其实施限定交易行为的依据。但该文件仅对

市公司自来水建安价格标准进行规定，并未指定供水管网实际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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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建设单位，不能作为当事人实施限定交易行为的正当理由和依

据。

综上，本局认为当事人限定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只能由当

事人承建的行为无正当理由。

五、当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及交易相

对方权益造成了损害

城市公共自来水需要通过新建住宅小区供水管网等设施实

现接水入户，因此相关工程施工必不可少。而根据《城市供水条

例》等规定，工程供水工程施工服务市场是开放竞争的市场，只

要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，均可承担相应工程的建设，理应拥有进

入当涂县原城市规划区域范围内开展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施

工服务的权利，但当事人的限定交易行为无疑损害了相关主体的

合法权益。

（一）剥夺了交易相对方的自主选择权

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可以根据公司实际，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

质的企业承建小区供水工程。但当事人利用提供城市公共自来水

供水服务的市场支配地位，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将小区供水

工程交由其建设，剥夺了开发企业自主选择交易相对方的权利。

（二）排除了其他同业经营者的交易机会

当事人将其在城市供水的市场支配地位延伸到供水施工服

务市场上，限制、排除了其他经营者的市场竞争，阻碍潜在的竞

争对手进入该市场，导致一些具备资质的合法经营者难以在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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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地域市场开展竞争，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市场

环境的形成。

六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

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“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

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：（四）没有正当理由，限定

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

交易”之规定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五十七条“经营者违反本

法规定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

十以下的罚款”和第五十九条“对本法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七条、

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罚款，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，

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程度、持续时间和消除违法行为后果

的情况等因素”之规定，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能够积

极配合本机关的调查，如实陈述相关事实，在调查期间积极开展

自查自纠工作，主动修改新建小区接水业务流程，明确告知申请

用户有自主选择供水施工服务单位的权利。因此，为了达到制止

违法、以罚促改、有效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，按照过罚相当、惩

教结合的原则，本局决定处罚如下：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 2021 年度销售额 1%的罚款。即：

没收违法所得 665265.88 元，罚款 320737.97 元，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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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6003.85 元。

上述罚没款，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到本局开具《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缴款通知单》，到银行缴

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本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、（四）项之规定，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安徽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
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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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执法机构留存。


